
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情况说明
我单位拟采购的安徽省宁国中学智慧课堂学生终端设备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500000.00元），计划于2022年7月份招标。

根据《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发展管理方法》“第七条，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和“第四条，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所以若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采购的设备必须由中小企业生产。
经调查：本项目为货物类采购，预算金额在200万元以下，但本次采购的设备数量较多，相关的功能配置及质量要求高，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的设备均由大型企业制造，如科大讯飞、华为、联想等。根据上述文件的“第六条第3款规定，本项目符合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充分竞争，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 
结合以上情况，故安徽省宁国中学智慧课堂学生终端设备采购项目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

